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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女中家長會 107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107年 9月 29日(星期六)上午 11時 

二、會議地點：新竹女中科學大樓 1樓會議室 

三、主    席：蔡會長世偉 

四、主席致詞：本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總人數109人，目前代表出席人數94 人，已符

合「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

分之一以上出席，爰本代表大會會議開始，…。 

五、校長致詞： 

（一）介紹各處室主任 

（二）校務概況報告(參閱附件 1，第 3-14頁) 

六、會務工作報告：(106學年度會務成果報告，詳見報告 PPT) 

七、提案討論： 

案由一：106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稱設置辦法）第 12

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24條第 3項規定，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

委員審核後，提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辦理。 

(二)依據「新竹女中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以下稱本章程）第 9條辦理。 

(三)本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如 PPT 所示；經費決算表業經擬妥，如附

件 2，第 15-21頁。 

  決  議：106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案經全體與會人員(94人)全

數無異議通過。 

 

案由二：107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辦理。 

(二)依據本章程第 9條辦理。 

(三)本會 107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詳如附件 3，第 2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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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 107學年度家長會經費預算表，詳如附件 4，第 24-25頁。 

  決  議：107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經全體與會人員(94人)全數無 

         異議通過。 

案由三：請家長代表大會同意委託家長委員會進行募款活動。 

  決  議：107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經全體與會人員(94人)全數無 

         異議通過。 

 

案由四：請選派會員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7 款「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

議」之規定辦理。 

(二)家長會法定參與之學校會議計有：校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輔導工

作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專業發展會議、霸凌因應小組會

議、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會、向學生收取費用審查委員會…等

等（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不可為同一人）。詳如

附件 5，第 30頁。 

擬  辦： 

    甲案：本屆家長會長等尚未選(推)產生，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授權家長

委員會議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

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 

    乙案：經與會代表選派參與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名單如後：(用何種方

式選派家長會代表，由代表大會決定之)。 

   決  議：經全體與會人員(94人)無異議通過採甲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授權 

          家長委員會議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 

          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 

 

案由五：選(推)舉家長會委員（應選 25人）。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9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13條第 7款之規定辦理。 

     （二）依本章程第 5條規定辦理。應選出委員 25人，組成家長委員會。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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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決定，本會 107學年度委員的產生方式，是「選舉」或「推

舉」。 

(二)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

學生家長。 

   決  議：(一)經全體與會人員(94人)無異議決定採「推舉」方式產生委員。 

           (二)推舉出 25名家長委員，名單如附件 6，第 31頁。 

 

 八、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 

家長代表反映意見如下： 

1. 本學期開始,假日留校自習時間提前至 18:00 結束,為了讓高三學生能有充分

時間及空間準備學測,建議恢復至原來的假日自習時間。如果是因為電費不足

問題,家長會將盡力支援,也可將留校學生統一留在圖書館三樓自習室。 

  回覆:學務處將蒐集學生意見及與行政處室同仁協商後,在委員會議中提出說

明。 

2. 建議仿效友校將校園安全維護費捐款金額提高，可更充分補助學校安全及電費

支出的經費。 

回覆:校園安全維護費捐款係專款專用,編列預算時已採保守估計,在收支可

以平衡及不增加家長負擔的考量下,不需提高捐款金額。 

九、散會：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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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概況報告 

【教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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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一、106 學年學務工作成果分享 

（一）有關校隊社團優異成果： 

 1.合唱團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女聲合唱高中職團體組榮獲特優，感謝郭心

怡老師指導。 

2.合唱團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福佬語系榮獲「高中職團體組」特優特

優，感謝郭心怡老師指導。 

3.國樂社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合奏高中職團體 A 組榮獲特優，

感謝溫育良老師、徐靖媛小姐、及各分部老師指導。 

4.管樂社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銅管五重奏-高中職團體 A 組榮獲優等，感

謝陳妍蓉老師及分部老師指導。 

   5.第 29 屆竹女竹中文藝獎本校獲獎成績豐碩，感謝國文科老師指導: 

新詩組: 第二名 201 蔡明瑜、第三名 305 鄧舒澤、佳作 3 名。 

散文組: 第一名 208 邱若瑜、第二名 201 呂宜臻、101 曹若榆、佳作 3 名。 

小說組: 第一名 112 呂佳真第二名 203 彭采瑄、第三名 301 朱家宜、佳作 3 名。 

6.第 29 屆菁菁竹女校刊『框框』已發刊，感謝校刊社及國文科鄒昀老師指導。 

（二） 有關學生體育表現，戰果輝煌： 

1.本校排球隊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乙級排球聯賽榮獲全國第四名。 

2.本游泳隊參加 107 年新竹市中小學游泳錦標賽獲高女組團體亞軍。 

3.本校籃球隊參加 107 年新竹市中小學籃球錦標，榮獲高女組第三名。 

4.本校田徑隊參加 107 年新竹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獲高女組團體亞軍。 

5.本校排球隊參加 107 年新竹中小學盃排球賽聯賽，榮獲高女組冠、季軍。 

（三）學生公益服務表現： 

   1. 沂風天使服務學習活動已辦理完畢，計有： 

      

社團 儀隊 合唱團 國樂 管樂 

日期 6/8 (五)  06/04(一) 04/26(四)  05/24(四) 

活動時間 08:00~17:00 11:00-17:30 12:30~17:00 09:00~12:00 

地點 
新竹縣關西鎮 

石光國小 

苗栗縣 

泰安國中小 

苗栗縣 

清安國小 

苗栗縣公館鄉 

鶴岡國小 

   2.「沂風天使到抬耀」部落公益服務活動，已於 7/2-7/6 順利完成任務 

   3. 希望之旅社、社服社、春暉社協助國小學童課輔活動，順利完成。 

   4. 106 學年度暑假英國教育旅行共計有 64 名學生參加，已於 07/01~22 辦理完成，並已召

開檢討會，師生所提意見供來年參考。 

   5. 107 年度日本教育旅行活動已招募完畢，並完成招標作業，訂於 10/22(一)～10/27(六)於

日本東京、長野地區舉行，計有 30 名學生參加。 

 

二、本學期學務處相關活動請參閱行事曆。 



12 

 

三、請家長協助督導學生遵守學生服儀、手機使用、請假方式等相關規定，共同維護優質校

園文化。 

【輔導室報告】 

 

一、107 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之工作項目簡列如下： 

（一）輔導行政 

（二）學生個別/團體輔導：一般學生、身心障礙生、原住民生、身心疾病學生、轉銜學生 

（三）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1. 新進教師研習 

2. 教師輔導知能暨性平研習 

3. 教師輔導知能暨家庭教育研習 

（四）生涯輔導： 

高

一 

1.定向輔導 

2.高一生涯規劃課程 

3.選組輔導（測驗實施、解釋及家長說明會等活

動） 

4.大學校系宣導、大學博覽會及相關講座活動 

1.107.11.07 

2.108.02-06 

3.108.03-04 

4.108.03-05 

高

二 

1.選組適應、轉組輔導 

2.大學校系宣導、大學博覽會及相關講座活動 

3.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4.繁星暨個人申請經驗分享座談會 

1.全學年 

2.108.03-05 

3.108.04 

4.108.05 

高

三 

1.高三多元入學說明生涯課程 

2.高三升學輔導座談會 

3.學系探索量表實施暨解釋 

4.校系選擇相關宣導活動 

5.高三備審資料說明會 

6.高三升學管道暨繁星申請家長說明會 

7.指定項目說明會 

8.模擬面試輔導 

9.大學指考選填志願輔導 

1.107.暑假 

2.107.08.24 

3.107.09.12 

4.適時 

5.107.12.26 

6.108.01.05 

7.108.03 

8.108.03-04 

9.108.07 

（五）學習輔導：高一各科學習指引彙編(置於輔導室網頁)、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施測及解

釋 

（六）性別平等教育：講座、海報比賽、刊物編印、議題融入課程 

（七）親職暨家庭教育： 

(1)高一家庭教育講座:：09/29 

(2)第 36 期家長讀書會：每週四上午 9/27、10/11、10/25、11/08、11/22 

(3)親職教育講座：12/06 

(4)刊物編印：心書-父母手冊、親情(電子檔) 

（八）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課程、10/24 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周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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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實施心理測驗與解釋：性向測驗、興趣測驗、學系探索量表 

（十）推動認輔制度 

（十一） 國中宣導 

（十二） 休復學生追蹤輔導 

 

二、108.01.05 為高三家長辦理說明會，主要介紹 107 學年度大多元入學管道，並說明校內繁

星推薦的辦法，歡迎高三家長踴躍參加。 

三、108.03 月起輔導室為高三同學辦理三階段模擬面試:一階:聘請校內雙教師口試，協助學生

練習台風宇與增進表達；二階聘請校內外教師與專家、教授進行專業面試，協助學生增

進專業知識；三階輔導室開設練習時段協助學生熟練面試，另增加家長志工模擬面試，

邀請在熱心家長加入，以增加學生練習機會。擔任三階模擬面試之家長志工需參加行前

訓練，於 108.3-4 月間其中兩周晚上協助面試練習，請家長們多多報名參加。 

 北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醫師諮詢、心理師諮商與諮詢業務、心衛知能研習、團體督導

研習、安心服務進階研習 

 

【總務處報告】 

 

一、總務工作有如後勤部隊，協辦各處室活動，從公文收發、出納收支、採購招標及

校內修繕等。 

二、宿舍漏水問題、校園監視器及緊急求救鈴改善中。 

三、已改善育樂中心屋頂漏水問題。 

四、推動校園節能減碳推動工作。 

五、維護校園安全： 

 （一）檢視校園死角，注意安全。 

 （二）檢驗校內消防設備並維修改善。 

 （三）加強門禁管制。 

 （四）做好防颱準備。 

 

107學年（上）圖書館工作重點 

一、館藏概況 

1. 截至 107.08累計館藏總量 75543 册 

2. 106學年借閱人次 5765，借閱册次 12187。 

二、讀者服務組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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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媒體組工作計畫 
(一)例行性工作 

        1.管理無線網路帳號與 e-mail 帳號申請與查詢。  

        2.維護校園有線與無線網路（Wi-Fi）正常連線。  

        3.監測入侵偵測訊號是否異常。  

        4.配合教育部執行資訊安全通報。  

作項目 實施內容 

1.高一新生圖書館 

  利用教育 

(1)於暑期輔導期間（8/20~8/24），高一各班到館內進行課程。 

(2)於 9/05第七節舉行高一利用教育測驗 

2.各科選書推薦及 

  圖書購置作業 

(1)9/1發送各科選書推薦書單，10月初收回各推薦單。 

(2)10/26圖書館委員會召開後，開始進行新書購置作業。 

3.圖書股長幹部訓練   8/31於圖書館進行圖書股長幹部研習(12:00) 

4.領取班級書櫃圖書  9/04高一、高二各班中午至圖書館領取班級書櫃圖書。 

5.第 1071031梯次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1)8/30各班學生繳交讀書心得作業； 

(2)10/05起請各班國文老師推薦學生參賽，於 10/12前繳交參賽名

單，以利後續參賽指導事宜。 

(3)10/16前利用中午時間，進行參賽及作品上傳說明會。 

(4)10/31參賽作品上傳截止(中午 12:00) 

6.召開圖書館委員會 10/26中午 12：00召開 

7.第 1071115梯次 

全國高中小論文比賽  

(1)10/01前利用中午時間，進行參賽及作品上傳說明會。 

(2)說明會後開始接受小論文參賽登記及作品格式審核。 

(3)11/15參賽作品上傳截止(中午 12:00) 

8.高二閱讀講座 

  高一閱讀講座  

09/12(三)14：00至 16：00邀請 新竹地檢署楊敏昇法醫主講 

10/31(三)14：00至 16：00邀請 廖振順老師主講 

9.藏書票設計比賽 (1)配合 107年校慶，10/25前發送比賽辦法至各班。 

(2)11/05開始收件、11/12截止，並邀請美術老師擔任評審。 

10.好書交換活動  11/26好書交換活動收件開始；12/07收件截止(圖書館一樓)。 

12/14好書交換日(圖書館二樓，中午 12:00起)。 

11.推動閱讀、鼓勵寫

作「旅讀護照」 

閱讀護照於開學發給學生，在學期末(1/07)統計全校學生「旅讀護

照」寫作篇數，並於休業式頒發 58悅讀人獎學金及寫作優良獎 

12.借閱排行 每二個月統計全校班級、個人、書目之借閱排行 

13.續訂期刊 於 107年底期續訂及新訂未來 108年度期刊。（各科可推薦） 

14.影展 11/23影展(15：40起)。108年 1/17影展(15：40起)。 

15.定期發行館刊 (1)「新書報報」不定期出刊。 

(2)「沂心集」、「全球視野」每二周發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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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管理校內各伺服器運作。  

        6.備份各類資料庫重要資料。  

        7.網路問題與故障排除。 

   (二)暑假完成工作 

1. 前瞻計畫核定。 

2. 新進教師無線網路與電子郵件開通。 

(三)106 學年度工作計畫 

    執行「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建置校園智慧網路」暨「高中職學術連網全面優化頻

寬提升申請計畫」招標與執行，內容包含: 

(1)教室無線基地台安裝，共 54 台。 

(2) 24port 網管型邊際交換器購置，共 10 台。 

(3) 24port POE 供電型交換器購置，共 7 台。 

(4) 無線網路閘道器購置，共 1 台。 

(5) 教室網路節點與行政教學區網路節點建置，共 150 節點。 

(6) 校園 10G 光纖骨幹佈建 

(7) 光纖交換集線器購置，共 2 台。 

(8) 流量管理監測分析設備或軟體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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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 

預定時程 活  動  計  畫  內  容 負責(協辦)處室 

107年 9月 召開 106學年度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秘書,學務處 

107年 10月 召開第 1次家長委員會 秘書 

線上填報國教署家長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委員會名冊等資料。 

秘書 

107年 11月 寄發會訊＋募款信＋郵政劃撥單 秘書 

107年 12月 參與 12/01校慶暨全校運動會(設攤募款) 秘書,學務處 

參與 12/12高三學測祈福活動 學務處 

召開英國教育旅行工作小組會議 學務處 

開始發送高三晚自習點心 6次(學測前六

週) 

教官室 

108年 1月 發送高三晚自習點心(學測前六週) 教官室 

至「學生家長會填報網」填報 107年 7-

12月家長參與會議及親職教育活動資

料。 

秘書 

108年 3月 協助高三模擬面試 輔導室 

寄發募款信＋郵政劃撥單 秘書 

108年 4月 協助高三模擬面試 輔導室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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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環保愛心園遊會(設攤募款) 秘書,學務處                                                                                                                                                                                                                                                                      

高三成年禮協助籌備 學務處 

108年 5月 開始發送高三晚自習點心 4次(畢業前四

週) 

教官室 

108年 6月 畢業典禮協助籌備 學務處 

108年 7月 至「學生家長會填報網」填報 108年 1-6

月家長參與會議及親職教育活動資料。 

秘書 

108年 9月 召開英國教育旅行檢討會 學務處 

致贈教師節敬師禮券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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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 107 學年度預算表  107.09.25 製表  

        

項       目       及       說       明 預算金額 執行金額 
執行

比率 

壹、收入部份 1,231,343+X     

  1.106學年度家長會結餘 819,343     

  2.107學年度第 1學期家長會費:2045人

x100元 
204,500     

  3.107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會費:2045人

x100元 
204,500     

  4.利息收入 3,000     

  5.募款收入 X     

       

貳、支出部份 2,091,120     

  1.會務雜支(祝賀花籃、茶水、文具、其他

等) 
50,000     

  2.募款信封及印製劃撥單、會訊等 60,000     

  3.幹事津貼 24,000     

  4.夜讀點心 140,000     

  5.高三導師感謝禮(導師 18位、輔導老師

1位、教官 7位,共 26人) 
78,000     

  6.教師節敬師禮券:大潤發提貨券(500元

*230張) 
115,000     

  7.學校各處室補助 1,524,120     

  8.預備金(含追加補助) 100,000     

附件 4 

mailto:3.幹事津貼@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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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暨警衛費捐款 107學年度預算表  107.09.25製表  

        

項     目     及     說      明 預算金額 執行金額 
執行 

比率 

壹、收入部份 1,490,268     

 1. 106學年度警衛費結餘 :  209,468     

 2.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警衛費 : 1829人 x 350

元 
640,150     

3. 107學年度第 2學期警衛費 : 1829人 x 350

元 
640,150   

 4. 帳戶利息收入 500     

        

貳、支出部份 1,490,268     

 1. 警衛費 700,000     

 2. 警衛費特殊獎勵(含春節執勤紅包) 20,000     

 3. 晚自習安全維護費 84,000     

 4. 假日及晚自習電費補助 450,000     

5. 預備金 236,268   

 

各處室所需家長會補助經費一覽表 

承辦單位 所需金額（元） 總    計 

教務處 610,500 

    1,524,120元整 

  

學務處 535,720 

輔導室 237,900 

圖書館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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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所需家長會補助經費 
一、 教務處 

 
二、 學務處 

承辦單位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元） 
金 額 說     明 

學務-1 補助款 人  725     80 
   

57,600 

高三學測祈福禮物（含包子、蛋

糕、粽子） 

承辦單位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說     明 

教務-1 獎勵金 期 2 50,000 100,000 
獎勵老師、學生指導或參加校外

競賽表現優異 

教務-2 獎勵金 人 270 200 54,000 
上下學期第 1、2 次段考成績優

良獎勵金 

教務-3 補助款 次 1 35,000 35,000 
補助參加全國 12校 TTSA自然科

學聯盟營隊 

教務-4 補助款 次 2 25,000 50,000 
補助學測、指考考生服務隊工作

費 

教務-5 指導費 人次 350 400 140,000 課後發問指導老師指導費 

教務-6 獎勵金 次 

200 200 
(中級) 

97,500 學生通過全民英檢獎勵金 75 500 
(中高級初試) 

25 800 
(中高級複試) 

教務-7 補助款 次 3 5,000 15,000 補助資優教育成果展 

教務-8 鐘點費  時 20 800 16,000 
補救教學及假日複習課程老師

鐘點費  

教務-9 鐘點費 時 60 550 33,000 
競賽評審費及教師培訓、競賽、

研習、輔導鐘點費 

教務-10 補助款 式 1 10,000 10,000 

優質化計畫、課程、比賽與活動

相關經費(師生交通費、學生保

險費、雜支…等相關費用) 

教務-11 獎勵金 人 3 20,000 60,000 獎勵學測滿級分 

合  計 6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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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2 補助款 人  725    80 
   

57,600 
高三成年禮紀念品 

學務-3 
獎勵＋

補助 
式   1     18,000 

   

18,000 

合唱比賽（獎勵優秀班級、最佳

指揮、最佳伴奏及評審費、車馬

費之相關補助） 

學務-4 
獎勵＋

補助 
式   1     10,000 

   

10,000 

1. 獎勵高一化妝遊行優秀班級 

2. 補助評審費用 

學務-5 補助款 次   1    80,000 
   

80,000 

1.管樂社、合唱團及國樂社代表 

  學校參加相關比賽之經費補助 

2.儀隊代表學校參加表演之相關 

  經費補助。 

學務-6 補助款 次   1     60,000 
   

60,000 

1.體育校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相 

  關經費補助 

2.其他社團或班級代表學校參加

比賽表演相關經費補助 

學務-7 
獎勵＋

補助 
次   1    80,000 

   

80,000 
校慶運動會相關比賽獎勵金 

學務-8 獎勵金 次   1    65,000 
   

65,000 

竹女竹中聯合文藝獎--各項獎

金、評審、庶務等相關費用。 

學務-9 補助款 次   6     4,000 
   

24,000 

導師知能研習、專題講座、交流

分享之相關費用。 

學務-10 補助款 學期   1     15,000 
   

15,000 

校園健康促進與疾病防禦物資預

備金 

學務-11 獎勵金 人  120        150 
   

18,000 

糾察社暨交通服務隊保險及獎勵

活動相關費用 

學務-12 獎勵金 人   40        250 
   

10,000 

新生始業輔導之輔導學姊工作獎

勵 

學務-13 補助款 次   2    10,000 
   

20,000 

鼓勵社團或學生組隊提出公益服

務計畫之經費補助。 

學務-14 補助款 

月   12    1,700 
   

20,520 

1. 本校 102學年度規劃購置 AED2

台,其中 1台委請家長會協助處

理，以租賃方式分 6年付款完畢

後，捐贈為學校財產。 

2. 3個月匯款一次，匯費 120元 
次 4       30 

合計 535,72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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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書館 

承辦單位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 額 說     明 

圖書館-1 學生獎勵金    20,000 
學生各項競賽（小論文競賽、藏書票設計比賽、班讀

MV、閱讀護照寫作、…等）獲優勝同學之圖書禮券。 

圖書館-2 圖書媒體購置    80,000 添購好書及視聽媒體，充實館藏，推廣閱讀 

圖書館-3 閱讀講座    20,000 邀請專家講師到校擔任講座（上下學期各 2場） 

圖書館-4 教師獎勵金    20,000 教師指導學生參賽（小論文、藏書票評審）。 

合  計 140,000元整 

 

四、 輔導室 

承辦單位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說明 

輔導室-1 認輔教師謝禮 本 10  350  3,500  
辦理沂風之約，致贈參與認輔工

作之教師圖書乙本。 

輔導室-2 
高三家長模擬面試

志工訓練講師鐘點費 
時 6 2,000 12,000 

辦理高三家長模擬面試，志工訓

練講師鐘點費。 

輔導室-3 

高三學生模擬面試

面試須知講座講師鐘點

費 

時 3 2,000 6,000 
辦理高三學生模擬面試須知講座

外聘講師之鐘點費。 

輔導室-4 
高三模擬面試 

外聘講師誤餐費 
份 75 200 15,000  

辦理高三模擬面試與志工訓練，

外聘學者專家教授之誤餐。 

輔導室-5 
高三模擬面試 

外聘講師出席費 
份 45  1,000  45,000  

辦理高三模擬面試，致贈外聘學

者專家教授出席費。 

輔導室-6 
高三模擬面試 

內聘講師誤餐費 
張 100 120  12,000 

高三模擬面試，內聘校內教師參

與面試工作之誤餐(發餐卷)。 

輔導室-7 
高三模擬面試 

題庫整理人員誤餐費 
張 20 120 2,400 高三模擬面試考古題庫整理 

輔導室-8 
高三模擬面試 

題庫網頁建置費 
   20,000 高三模擬面試考古題庫網頁建置 

輔導室-9 
學生講座 

外聘講師鐘點費 
時 3 2,000 6,000 

辦理學生講座因應特殊需求外聘

講師之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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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10 

家長讀書會 

外聘講師鐘點費 
時 36  2,000 72,000 

外聘講師鐘點費，每學期六場，

共 36 小時。 

輔導室-

11 

校系宣導教授便當

茶水費 
份 70  80  5,600  

辦理校系宣導，提供遠道前來之

教授同學便當與茶水。 

輔導室-

12 
溫馨輔導費用  1  36,000  36,000  

1. 因應輔導過程突發事件或個

案特殊需求，聘請精神科醫

師或心理師介入協助之相關

費用。 

2. 辦理新進教師研習，致贈分

組帶領老師圖書，或新進教

師之茶點費用。 

3. 辦理各項活動獎勵學生相關

費用。 

輔導室-

13 

學生志工、畢業校

友誤餐費 
張 20 120 2400 

校友志工於家長說明會或學生講

座返校分享誤餐費用 

合計 237,9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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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須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一覽表 

項次 
法定應參與之會議名

稱 
法令依據 家長代表 

1 校務會議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條第二項 1 名 

2 教師評審委員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一項第一款。 
1名 

3 學生獎懲委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 3條 
1名 

4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 3 條第二項 
1名 

5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一) 

2名 
(其中 1名為身心
障礙生家長) 

6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條第一項 1名 

7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學生輔導法第 8 條第二項 1名 

8 
代收代辦費審查委員
會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3條第二項 

 
6名 
 

9 
校園食品安全衛生會
議 

 3名 

10 課程發展委員會  3名 

11 繁星計畫遴選委員會  1名 

1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
動小組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第

五點第(三)款第 2目 
1名 

13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0條第一項 1名 

14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會議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二點 
1名 

15 
學校防災校園推動小
組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及

實驗專案作業要點第九點第(六)款第 3目 
1名 

16 
學校辦理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工作小組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第四點 
1名 

17 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二十七點 
1名 

18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
委員會 

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

第 2條 
1名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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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92 年 10月 22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93 年 1月 20日教中（二）字第 0930552464 號書函備查 

                                      中華民國 95 年 12月 23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中華民國 103 年 04月 26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第一條 為維護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新竹女中）學生家長之教育參與權，增進

家庭與學校之聯繫與合作，促進新竹女中家長會正常運作，共謀整體教育之發展，特依據高

級中等教育法第 27條及 103年 01月 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1345500號函「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辦法）訂定「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

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依據設置辦法，由在學學生之

家 

      長為會員組織之，會址設於新竹女中，並得由新竹女中提供家長會辦公室。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同居之親屬。 

        新竹女中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規定，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三星期內，經家長同

意後，提供家長會有關學生之家長名錄。  

第三條 家長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組成。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選（推）2人擔任之； 

      其選（推）方式，得採會議或通訊為之。 

       新竹女中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家長應至少一人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選（推）為班級代表為限。若係兩名子女以上就讀不同

班級 

      者，則僅能擇一被選（推）為班級代表。 

第五條 委員會置委員 25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選（推）組成之，均為無給職。 

新竹女中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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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之日起，至下屆委員產生之日

止，並不得逾隔年 10月 31日。 

             委員會得設若干工作小組，並置顧問若干人。 

第六條 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 9人，由委員會就委員中選（推）之，每學年改

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委員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推）出一人為家長會會長，三人為副會長。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並以連任一次為限。 

  家長會應選（推）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由委員

互選（推）之。 

第七條 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配偶被選為次任會長者，視同連任。 

        會長綜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表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互推

一人 

      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委員就副會長中選舉一人繼任之。會長及全體副會長同時

出缺 

      時，應補選之。 

第八條  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員若干人擔任會務人員，經委員

會通 

      過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數二

分之 

      一，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學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第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任務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二、協助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三、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四、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五、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與罷免委員會委員;以及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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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七、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八、其他有關家長會事項。  

第十條 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供學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 

            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九、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第十一條 常務委員會於委員會未開會期間，代行委員會之任務。 

第十二條 會員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三條 會員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十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期開學後六星期

內召 

        開，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

上之 

        請求，會長應召開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家長代表五分

之一 

        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或家長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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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

開後 

        二星期內召開。 

           委員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 

         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十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

半數 

        通過，始得決議，但關於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之罷免，應由會員代表三分之一

以上 

提案，提交會員代表大會，並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出席人員三分之

二以 

上通過罷免之。 

          委員會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

始得 

        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假決議

應針 

        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並公布於學校(家長會)網

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應達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

之同 

        意，假決議視同有效決議。       

第十七條 會員代表或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配偶或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委員為

限， 

        代行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委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學校行政主管列席。 

第十九條 家長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由中央

主管 

        機關定之；低收入戶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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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應交家長會管理，於開學後二個月內

撥入 

        家長會專戶；其支用，由家長會自行辦理。 

          家長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為原則。 

第二十條  家長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學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十一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

立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 

家長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每學年結束，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大會審

議， 

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家長會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必

要時得派員查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二十二條  家長會應訂定財務管理規定。(見附件) 

 

第二十三條 家長會成員、決議違反法令規定或有其他不當干預學校行政情事時，經學校報國

教 

            署認定屬實後，視情節輕重予以輔導、糾正，或命其限期改善或改組。 

 

第二十四條 家長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學校應將會議紀錄與會長、

副會 

          長、委員會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國教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經委員會修訂後提交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